
 
 

苏建院发〔2021〕97号 

 

各单位、各部门： 

现将《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细则(试

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 10月 28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

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以及《教育部关于印发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的通知》（教体艺[2014]5

号）《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 的通知》（教

体艺[2014]4号）《省教育厅关于在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实施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等级证书制度的通知》精神，切实提高我院学生体质

健康水平，做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工作，特制定本实施细则(以

下简称《标准》)。 

第二条  通过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全面评价学生体质健康

水平，激励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有效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增进

身心健康，促进学校深化体育教学改革，推动学院体育工作的发展。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日制全体在校学生。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学校成立“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工作领导小组”（以

下简称“工作领导组”），负责《标准》的整体实施计划及调控。组

长由院长担任，副组长由分管工作副院长担任；成员由教务处、学

生工作处、体育教学部、各二级学院、后勤管理中心（校医院）等

部门和单位负责人或分管工作负责人担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设在体育教学部（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中心），负责《标准》

测试和数据上报的具体工作。 

第五条  职责分工 



（一）工作领导小组职责 

1.定期召开《标准》工作领导组会议，明确各部门职责与任务，

协调各部门工作，加大工作的推进力度，对测试中的重要事项提出

指导性意见。 

2.保障一定比例的费用用于《标准》的具体实施，包括：测试

仪器、设备器材的购置与更换、测试人员的培训费、宣传活动费等，

做到专款专用。 

3.对《标准》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各学院落实《标准》

的情况进行考评。 

4.建立健全《标准》管理制度，检查执行情况，结合学校实际

情况和《标准》要求，不断完善相应政策，提出整改建议。 

（二）教务处职责 

1.将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作为考试制度建设和改革的重要

内容。将《标准》的规定和学生的评定成绩纳入学校人才培养重要

指标体系和学籍管理制度。 

2.与体育教学部共同做好《标准》的测试安排工作。在测试期

间对课程安排方面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调整,以及学生在测试过程

中出现的违纪行为进行确认。 

（三）学生工作处职责 

1.将《标准》的规定和学生的评定成绩纳入学生综合测评、奖

学金评定等评奖评优指标体系，逐步建立科学合理奖惩制度。 

2.协同各二级学院做好《标准》实施的宣传工作，对二级学院

实施《标准》工作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与教务部门联动，加

强、激励学生参加体育锻炼，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 

（四）体育教学部职责 



1.负责培训测试工作人员，使其按照规范的技术、方式和方法，

组织学生参加《标准》中的测试项目并完成数据的整理、上报。 

2.树立“安全第一”的指导思想，建立《标准》测试突发事件

应急反应预案，健全各项安全保障制度，加强对场地、器材、设备

的安全检查。 

3.建立不合格学生体质干预机制，切实提高学生体质。对身体

疾病学生实行缓测或免测。 

4.对《标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向工作领导小组汇报，

与相关部门和单位进行协调解决。 

（五）各二级学院职责 

1.指定专人负责配合学校相关部门开展实施《标准》工作，负

责通知和组织学生按时参加测试，确保各学院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所有测试。 

2.组织、教育、加强、激励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对未达标学生

进行有效干预，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 

3.对学生体质状况进行摸底，对有特殊体质或不适宜参加体质

项目测评的学生，经由相关医疗部门开具证明后，及时与体育教学

部反馈沟通。 

（六）后勤管理中心（校医院）职责 

1.在体质项目测试期间，加强对体育场地的安全管理。 

2.加强医务监督，指定医护人员在 800、1000米测试时现场值

班。对不适宜参加体质项目测评的学生,进行健康诊断并出具证明。 

（七）测试教师职责 

遵守测试时间，规范操作，耐心解答，保证学生正确测试，及

时解决测试工作中的各种问题，指导学生完成相关项目的测试，认



真严谨地做好成绩记录，确保测试顺利进行。 

第六条  《标准》具体工作计划由工作领导组根据当年上级文

件的要求确定，提前下发。 

第三章  测试项目及成绩评定 

第七条  《标准》测试项目和评分参照教育部发布《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及教育部最新规定为准。 

第八条  所有在校学生每学年必须参加一次《标准》测试。测

试项目为教育部规定项目，包含：身高、体重、肺活量、1分钟仰

卧起坐（女）、引体向上（男）、50 米跑、800米跑（女）、1000

米跑（男），裸眼视力等。 

第九条  按照教育部要求，《标准》是学生毕业的基本条件之

一。学生达到《标准》良好等级以上者,方可参加评优评奖；达到

优秀成绩,方可获体育奖学分；对《标准》测试成绩不及格者,在本

学年度准予补考一次,补考仍不及格,则学年评定成绩不及格。学生

毕业时《标准》成绩达到 60分为及格,准予毕业，并颁发体质健康

等级证书;《标准》成绩达不到 50分者,按结业或肄业处理。 

第十条  各项体质测试成绩得分之和为《标准》每学年最后得

分。根据最后得分评定等级:90分以上为优秀,80.0分-89.9分为良

好,60.0-79.9分为良好, 59.9分以下为不及格。学生毕业年级的体

质测试登记证书等级评定，按毕业当年的成绩和其他学年平均成绩

(各占 50%)之和评定，等级标准同上。 

第十一条  根据相关规定，凡心、肝、脾、肾等主要脏器有病

者、残疾、畸形，可向学校提交免予执行《标准》申请，并出具县

区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经校医院确认，体育教学部任课教师核准

后,可以免予执行《标准》；被免于执行《标准》的学生，仍可参与



评优评奖，毕业时《标准》成绩需注明免测。所填表格存入本人档

案。 

急性病患者或一个月内患过高烧、腹泻等急性病，体力尚未恢

复者及正处于月经期间的女生可以申请缓测，须个人提出申请、持

医疗证明或学院请假证明等相关材料，经体育教学部审核批准后可

以缓测，具体测试时间以学校通知为准。在规定时间内仍未参加缓

测者视为旷测处理，年度测试成绩为零分。 

第十二条  在《标准》年度正常测试中不合格者，可以在全年

测试结束后进行补测，以最好成绩记入本年度测试结果。未按要求

进行补测的学生，测试成绩记为不合格。 

第十三条  教务处根据每位学生在校期间的《标准》测试成绩,

严格按照《实施细则》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决定是否准予毕业。 

第四章 测试管理 

第十四条  《标准》测试等同于考试。各二级学院要在测试时

间公布后，做好动员与宣传工作，辅导员应及时通知到所带班级的

全体学生，确保测试工作顺利进行。如确因特殊情况，需向工作领

导组办公室递交情况说明，视情况另行安排。 

第十五条  参加测试学生应严格遵守测试时间，不得迟到，参

加测试时需身着运动服、运动鞋或适合参加运动的服装并携带身份

证等有效证件，测试时向测试人员出示。未带身份证等有效证件者

不予测试。 

第十六条  学生测试时应遵守测试秩序，服从测试教师安排，

按顺序逐项测试；禁止携带食物、饮料等进入测试场地；禁止随意

触动测试仪器，测试完毕马上离开测试场地，禁止长时间逗留。 

第十七条  测试前，学生按照志愿者提示须充分做好准备活动，



防止在测试过程中出现意外伤害，  

第十八条  在身体素质项目测试中突发身体不适者应及时向

测试教师说明情况，视情况另行安排。 

第十九条  有心脏病等不宜参加剧烈运动的学生在测试前应

参照要求完善相关手续，如隐瞒病情不报,并在测试过程中出现意

外者责任自负。 

第二十条  学生在《标准》测试中无故缺席、弄虚作假、徇私

舞弊者，应视情节轻重，由教务处按照考试作弊、违纪等相关规定

予以相应处理。 

第二十一条  测试教师和后勤管理中心要严格做好测试场地

的安全保障及卫生工作，做好测试仪器的调试工作，保证测试工作

正常完成。 

第五章 应急处置 

第二十二条  加强组织领导、注重过程管理，工作领导组成员

对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开展现场巡查。 

第二十三条  定期组织教师进行测试工作的规范培训，测试前

召开安全工作会议，加强安全教育，使全体参测教师高度重视测试

工作的安全性。 

第二十四条  在测试时安排校医院医护人员值班。测试期间，

学生需按照要求保持必要间距做好防护措施。教师如发现学生有异

常症状，应立即停止测试，并观察该学生的生理状况，呼叫医生到

场，采取相应措施；如学生在测试中发生晕倒，抽搐等症状，应立

即由值班医护人员进行现场处理，严重者立刻送往医院救治。以上

情况均第一时间报告工作领导组。 

第二十五条  当遇到滋事、踩踏、运动伤害等突发事件时，全



体参与体测工作人员要坚守岗位，及时报告工作领导组及相关部门。

听从学校统一指挥，开展救护工作，做好紧急疏散，将事故的危害

降低到最低程度，严禁擅离职守、私自行动。 

第二十六条  测试前测试教师对仪器进行全面检查，保证测试

工作顺利、安全进行。如测试过程中发现有器材损坏，立即停止测

试，由测试教师及时处理，更换或报修。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八条  本实施细则由工作领导组负责解释。 


